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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会议 
2008 年 10 月 8 日至 17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2(c) 
关于国际合作的专家协商，尤其侧重于 
引渡、司法协助和没收事宜国际合作以及 
中央机关的设立与加强 
 

 

引渡、司法协助和没收事宜国际合作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工作组提交的
修订决定草案 
 
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各项国际合作条款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 

 回顾在其第 3/2 号决定中决定，引渡、司法协助和没收事宜国际合作问题不

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工作组将成为缔约方会议的一个常设组成部分， 

 注意到该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议，

并在合作和友好的气氛中详细审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各项

国际合作条款的执行情况，就这些条款的执行卓有成效地交流了看法和经验， 
 

一 

工作组的实质性讨论 
 
 1. 注意到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深入讨论了下列事项： 

 (a)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关于引渡的第 16 条所涉各种因

素，强调这些规定可作为引渡以及国民引渡问题的各不同方面、或引渡或审判

原则和两国共认罪行事宜的法律依据；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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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公约关于司法协助的第 18 条中的综合规定，工作组认为这些规定构成

在没有其他条约适用时可予适用的一套完整规则；请求援助的方式方法，如通

过电子邮件和口头沟通；以及工作语文的使用； 

 (c) 公约关于没收事宜国际合作的第 13 条，包括各国法规中没收办法的多

样性，如定罪没收和非定罪没收； 

 2. 注意到工作组建议考虑采用视频会议和通过视频链路出示证据的方

式，以及工作组鼓励各缔约国在国内法律制度中就这类合作作出规定，这类合

作好处有多种好处，包括具有成本效益和保护证人的可能性； 

 3. 请秘书处探讨如何支持采用视频会议方式并协助各国克服技术和法律

障碍，并向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报告提供这类协助的情况； 

 4. 决定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应在适用公约第 12、13、16 和 18 条的明

确、实用事例基础上，就这些条款的适用进行深入讨论，以进一步促进这些条

款得到切实适用； 

 5. 请秘书处在第五届会议之前从各缔约国收集关于适用上述条款的事

例，特别是没收包括非定罪没收事宜国际合作方面的事例； 
 

二 

公约作为引渡、司法协助和没收事宜国际合作方面 
开展国际合作的依据的作用及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情况 

 
 6. 强调公约作为一项得到广泛接受的全球文书，为开展最广泛合作应对

现有以及新兴形式跨国有组织犯罪创造了条件； 

 7. 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成功地将公约用作对引渡、司法协助和没

收事宜国际合作请求给予准许的依据； 

 8. 鼓励各缔约国考虑到关于引渡的第 16 条和关于司法协助的第 18 条下

可加利用的广泛合作以及各自内部在适用公约方面的法律要求，继续将公约用

作引渡和司法协助包括没收方面国际合作的法律依据； 

 9. 还鼓励缔约国在双边协定和国内法等其他合作依据不规定进行有效引

渡、司法协助和没收事宜国际合作时，充分利用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特别强

调第 16 和 18 条所载规定的多边性对于从业人员很有价值，因为这种多边性允

许与许多国家开展国际合作，而无需订立额外双边协定； 

 10. 进一步鼓励缔约国促进提高对公约的认识，并促进对参与通过执行公

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国际司法合作的中央机关、法官、检察官、执法人

员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国家中央局官员开展培训活动； 

 11. 请秘书处根据请求支助在国家一级提供这类培训和提高认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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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开发各种工具以促进国际合作 
 
 12. 欢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设计的司法协助请求书撰写工具，

该工具将帮助刑事司法从业人员起草正确、完整和有效的请求书；鼓励中央机

关酌情使用该工具并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馈使用该工具的情况；并请秘

书处在针对中央机关和从业人员的培训中使用该工具； 

 13. 还欢迎建立负责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指定处理引渡事宜的机关以及

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

定书》3第 8 条指定的机关的在线名录； 

 14. 请秘书处进一步扩展该名录，以将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4第 13 条

指定的机关包括在内； 

 15. 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缔约国向秘书处提供关于其指定机关的信息；促请

所有缔约国提供和更新这类信息，这类信息对于高效地开展合作非常重要； 

 16. 欢迎收集依据公约进行引渡、司法协助和其他形式国际司法合作的案

例； 

 17. 促请缔约国继续向秘书处提供其援用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条文进行引

渡、司法协助和其他形式国际司法合作的数据；并请秘书处更新并向缔约国分

发案例目录； 
 

四 

加强中央机关 
 
 18. 注意到秘书处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3/2 号决定举办的系列区域讲习班的

结论和建议，这些区域讲习班于 2007 年和 2008 年在波哥大、开罗、达喀尔、

吉隆坡和维也纳举行，参加者是各中央机关、负责联络的基层治安法官、法

官、检察官和负责处理引渡和司法协助事宜的从业人员； 

 19. 欢迎举办这类区域讲习班和其他培训讨论会，事实证明这些活动可以

有益地加强各机关之间密切的工作联系，并促进对应方之间相互交流； 

 20. 请秘书在以往讲习班没有涵盖的区域继续举办这些活动，并在分区域

和跨区域级别针对这些活动采取后续行动，以响应查明的具体合作需要； 

 21. 鼓励负责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和负责引渡请求的主管机关充分利用现

有区域网络；请秘书处支助加强这些机关之间的区域间联网，并探讨如何促进

这些机关之间相互联系和解决问题，采取的手段包括：考虑建立一个设在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 

 3 同上，第 2241 卷，第 39574 号。 

 4 同上，第 2326 卷，第 395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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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的论坛，以及通过为发展中国家的专家的参加寻求资助，确保专家和从

业人员尽可能广泛地参加今后缔约方会议届会期间工作组在有关领域的辩论； 

 22. 建议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3/4 号决定向各缔约国提供援助以协助其执行

公约关于引渡、司法协助和没收事宜国际合作的各项条款； 

 23. 重申正如缔约方会议第 3/4 号决定第 2 段中的建议所述，国际合作是

在提供技术援助以支持和促进执行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方面的优先领域之一； 

 24. 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其开展活动支持根据各种联合国文书特别

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5进行引渡、司法协助和没收事宜合作方

面的国际合作时考虑到其他论坛开展的工作，以避免重复劳动，同时适当考虑

到每项文书的特殊性。 

 

 
 

__________________ 

 5 同上，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